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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标志产品  梅州金柚 

Produ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Meizhou golden pomel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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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4414/T 1—2020 

I 

前 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

草。 

本文件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和GB/T 17924-2008《地

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》而制定。 

本文件由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文件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梅州市标准化协会、梅州市农业农村局、梅州市农林科学院、梅州市食品药品监

督检验所、嘉应学院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徐秋明、钟进良、魏伟谦、杜小珍、曾祥银、张雄基、张志标、周玉蓉、黄静、

苏广健、何啸峰、韩飞、许良政。 

本文件为首次发布。 


